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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調

0011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為使不通曉國語之外籍告訴人得以瞭解聲請再議或交付審判之權利及權利行使之方式與法

定期間，法務部已委託專業翻譯社將檢察機關處分書正本附記之教示文字翻譯為各檢察機關辦

理刑事案件較常使用通譯之六種語別：「越南語」、「印尼語」、「泰語」、「英語」、「菲律賓語」、

「日語」，並於一、二審檢察官辦案系統建置的附記文字之上開 6 種語別例稿函知各檢察機關

參考引用。  

二、為兼顧被告訴訟權保障、政府財政負擔及資源有效運用，法務部擬規劃、研議對於檢察官

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如偵查中曾使用通譯為被告傳譯者，應於將起訴書、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送達被告時，同時以被告通曉之語文通知（或以電話告知）其得向該管檢察署聲

請以通譯傳譯所犯罪名及犯罪事實，該管檢察署受理後，應即定期請被告及通譯或特約通譯到

場，為被告傳譯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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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查。 

 


